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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五周年。5 月 16 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典’亮生活 守护美好”为主题，举办第 47 次检察开放日
活动。开放日活动现场，5 名检察干警分别结合各自履职实践讲述了办案故事，生动展现了检察机关在民法典贯彻实施中的履职担当。本版现摘选 5 名
讲述人的讲述内容，以飨读者。

有 一 年 3 月 的 一 个 下 午 ，我 正 在
12309 检察服务大厅忙碌着。突然，一位大
爷冲了进来，情绪激动地哭喊道：“我从来
没有和任何人打过‘官司’，卡上的钱怎么
被划走了，这到底还让不让我活了？”我连
忙安抚大爷坐下。

大爷叫老韩，是山东寿光人，10 年前
曾在睢宁种过菜，如今却成了“老赖”，高
铁不让坐，大巴车倒了 3 次才来到这里。
他坚称自己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纠纷，既
没有收到过法院传票，也没有出过庭，怎
么会莫名其妙卷入官司呢？

我们根据老韩反映的问题调阅相关
卷宗，发现起诉老韩的是一名姓沈的草苫
供应商，法院支持原告的关键证据是老韩
出具的草苫收货条。我们经过审查发现收
货的时间、数量、单价等信息准确无误，最
要命的是还有老韩的亲笔签名。

“草苫子是蔬菜公司买的，我只是帮
老 板 签 字 代 收 而 已 ，凭 什 么 让 我 承 担 责
任？”老韩急切地解释。

承认是真实签名但否认是真实货款，
这其中的矛盾该如何解开呢？新的突破口
又在哪里？

老韩提到的蔬菜公司成为了解开谜
团的关键，但他不知道公司的名称，只记
得当年种菜的地点在睢宁县光明镇幸福
村。然而，我们实地走访后发现，当时参与
建设的蔬菜公司有上百家。10 年过去了，
要在这么多公司中找到老韩所说的那一
家，如同大海捞针。我们又根据卷宗记载
的信息找到沈某，向其询问蔬菜公司的信
息，但他表示不知道什么蔬菜公司，并一
口咬定老韩就是欠钱不想还。

如果老韩所说的蔬菜公司真实存在，
怎么会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呢？带着这样的疑
问，我们再次约见老韩，告知其查证的情况。
老韩绝望地哭喊道：“我就知道你们当地人
是一伙的，找你们检察院也没啥用，那就让

我做一辈子‘老赖’吧！”
看着老韩离去的背

影，我内心五味杂陈。一个菜农如果真的是
“老赖”，怎会辗转近千里来讨说法？这不符
合常理！决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一定要搞清
楚他到底是不是“老赖”。

为了查明真相，我们联合专业信息技
术人员，全方位加大 调 查 取 证 力 度 ，利 用
裁 判 文 书 系 统 对 沈 某 进 行 类 案 检 索 后 ，
发 现 两 条 关 键 信 息 ：一 是 沈 某 除 此 案 之
外 ，竟 还 有 11 起 民 事 诉 讼 案 件 带 有 菜
农 、草 苫 款 、收 货 条 等 特 征 ，与 老 韩 案 件
几 乎 如 出 一 辙 。二 是 沈 某 曾 与 一 蔬 菜 公
司 有 过 诉 讼 案 件 。根 据 相 关 卷 宗 内 的 信
息，我们找到了这家公司——南京的蓝天
蔬菜公司（化名）。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
某说：“2008 年前后我们在光明镇幸福村
建设蔬菜大棚，老韩是租赁大棚种植蔬菜
的，沈某是提供草苫子的，这个钱在诉讼
后蓝天公司已经结清了。”

这就奇怪了，既然沈某的草苫款已得
到全部清偿，那老韩为啥又成为被告，被定
为“老赖”呢？为进一步查明真相，我们兵分
两路实地走访。一路继续跟进老韩的案件，
丰富证据链；另一路针对检索出来的另外
11 起案件前往山东菏泽、寿光等地深入调
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实地走访证人
20 余名 ，挖出沈某制造虚假诉讼案件 12
起，涉案执行款达 44 万余元。至此，事实真
相大白：另外几起案件的被告人老沙、老
李、老陈、老夏，和老韩一样，当年从蓝天公
司租赁大棚种植蔬菜，沈某每次将草苫子
送到后由他们签字代收，以便蓝天公司和
沈某结算草苫款。没想到蓝天公司付清货
款后，沈某又利用他们给其出具的收货条
二次起诉老韩这些菜农要钱。

调查核实后，我们经过充分研判，发挥
一体化办案优势，通过提请抗诉、提出再审
检察建议的方式启动监督程序。法院再审
后，裁定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随
后，我们又启动执行监督程序，通过执行回
转的方式帮老韩他们要回血汗钱。鉴于沈
某已涉嫌刑事犯罪，我们将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后依法对沈某提起公诉。法
院依法追究了沈某的刑事责任。

从老韩眉头紧锁的求助到我们
锲而不舍的追踪，再到沈某
被判刑后的尘埃落定，我深
刻体会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典”亮万家灯火 守护美好生活

2024 年 5 月的一天，我院 12309 接待大
厅来了一位身形瘦弱的大姐。她一开口，便向
我们诉说前夫的无情和自己的委屈，说她的
案件败诉了，她不服，要来检察院申请监督。

大姐姓王，1995 年和李某结婚，有个儿
子小康。在小康 5岁时，李某外出打工，此后
很少回家。20多年里，王大姐一边照顾一家
老小，一边打理服装店的小生意，李某却自
2016 年起 3 次起诉离婚。在第 3 次诉讼中，
王大姐要求经济补偿，法院以其未提交相应
证据为由未予支持，并判决二人离婚。

“我就想要点补偿，法院还要我拿证据，
20 多年洗衣做饭、照顾老小，这不算证据
吗？”王大姐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民法典第
1088 条明文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
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生活中，
男方挣钱养家、女方操持家务都是对家庭的
贡献，如何认定一方“负担了较多义务”呢？

我想，查明王大姐和李某对家庭的贡
献情况，是本案准确适用民法典第 1088 条
规定的关键。于是，我们先找到了李某，在与
他沟通时，他眼神躲闪，除了承认自己年轻
时就外出打工，现在没什么收入，其他的一
概不说。

考虑到两人的孩子比较了解情况，我
们找到已经成年的小康。提起父亲，小康一
脸冷漠地说，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父亲没
有陪伴过他，也没有给过他钱。小康的话让
我们对王大姐的陈述形成了初步确信。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我们又找了街
坊、社区工作人员，但他们有的表示不了解情
况，有的避而不谈。实在没办法，我们又调整
思路，联系上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告诉我
们李某曾经有个工作单位。根据这条信息，我
们找到了李某原单位的刘主任。可刘主任起
初也有顾虑，认为“两边都是熟人，说啥都不
好”。我们调整策略，将王大姐离婚未获一分
钱补偿的情况如实相告。刘主任受到触动，放
下顾虑告诉我们，2000 年企业改制，李某买
断工龄去青海打工，之后很少回家，王大姐独

自经营一家小服装店，艰难度日。
至此，结合王大姐的讲述、小康的证言

以及刘主任的介绍，已能充分证实李某外出
打工后，王大姐 20多年独自抚养孩子、支撑
家庭的事实。

案子查清了，但对王大姐能否获得补
偿我心里还没底。站在王大姐不到 10 平方
米的小店里，看到她生意冷清，我提出给她
申请司法救助金，谁知她竟礼貌而坚定地拒
绝了：“我不要这个款，我的钱就该他给，这
是他欠我的。”那一刻，我既惊讶又心生敬意。
我明白她要的不只是补偿，更是公平和尊严。
我们该做的，就是通过依法履职查清事实，
还她一个公道。

基于查明的事实，我们向法院提出了
再审检察建议。由于调查深入、证据充分，法
院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案件进入再审程序。

那么，补偿金额该怎么确定呢？当时法
律没有明确的标准，法院担心男方的经济
能力，打算判决较低金额，并征求我们的意
见。我们认为，在缺少明确标准的情况下，
补偿金额的确定既要参考同类判决，又要
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检索了大
量类似案例，仔细梳理经济补偿的考量因
素，并再次来到王大姐所在的小镇，调查当
地生活水平。

在列席法院审委会会议时，我们通过多
媒体示证，一一展示调查结果，综合考虑王大
姐对家庭的付出、李某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
生活水平，建议法院提高补偿金额。最终，法
院判决李某向王大姐支付经济补偿8万元。

有了这笔补偿款，王大姐能够在小镇
上有个栖身之地，加上服装店的小生意，日
子总算有了着落。这一刻，一直为案子奔波
的我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在这个案例里，我们用法律的力量，让一
名普通女性的辛苦付出得到了温暖回应。民法
典第 1088条为无数默默付出的家庭成员发
声——家务劳动的价值不应被忽视，它应当
被正视、被尊重、被保护，让更多家庭成员在合
理分工中彼此看见、在相互尊重中携手同行！

民事案件，做到胜败皆服是很难的，更
何况是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案件。但今年春
节前，我们竟然同一天收到一起案件双方
当事人寄来的锦旗，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
谢。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2011 年，老李承包修建了 3 条乡村道
路，由老杨供应沙石建材。工程结束后，材
料款却未结清。2014 年，老杨向四川省绵阳
市游仙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老李支付 37
万元材料款。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均
支持老杨的诉求。老杨胜诉后申请执行，得
款 26 万元。但老李不服，不断申诉和信访。
2017 年 5 月，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新一轮的
一审、二审后，法院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
认定老李不欠老杨的材料款，驳回了老杨
的诉求。老杨败诉后，对结果不满意，四处
讨说法。老李虽然胜诉，但执行回转款一直
未到位，他也不满意。

2022 年 10 月 ，老 杨 向 最 高 检 申 请 复
查，希望讨回公道。我们审查后发现，该案

虽历经 4 次庭审，但事实并未彻底查清。老
杨的主要证据是一张欠条，内容为“欠款 37
万元，错账包来回”，而两轮诉讼对欠条的
认定截然相反。我们着重审查了一份《支付
方案》，其内容显示“3 条路补助款共 36.8 万
元，老李还应向老杨支付 18 万元”，这与判
决认定的事实不符。《支付方案》的真实性
如何？它是不是对欠款的进一步对账？

在四川省检察院、绵阳市检察院的配
合下，我们会同最高检检察信息技术中心，
对《支付方案》的真实性展开调查。视频听
证中，双方各执一词：老李坚决否认签名是
其书写，老杨则坚称签名属实。

案件陷入僵持，我内心纠结：案件能否查
清？是否需要去当地实地调查？临近年底，能
否在过年前化解纠纷，让当事人过个好年？

要查清案件事实，就要“走出卷宗、走出
办公室、走出检察机关”。想到这，我下定了
决心：到现场去，明天就出发！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和技术部门同事一起，奔赴绵阳。

在绵阳市检察院，老杨激动地向我们
陈述情况，并提交了《支付方案》原件。老李
起初对我们不信任，但在我们的耐心解释
下，他配合技术人员进行了签名笔迹采样。
因老李书写特征不稳定，鉴定难度较大，技
术部门慎重得出鉴定意见：《支付方案》签
名确为老李本人书写。

既然已查明事实，案件是否应当抗诉
呢？旷日持久的诉讼已经让双方身心俱疲，
如果再走一轮再审程序，矛盾会不会再次
激化呢？双方都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就算
再次改判，又将如何执行呢？在提出监督意
见时，我们犹豫了。

双方当事人都认为，司法机关应查清
所有案件事实。这种朴素的司法正义观念，
与我们“最大限度接近客观事实”的办案理
念相契合，也让检察和解有了可能。

鉴定意见出来后，我们给双方算了一笔
账：若抗诉，老李需承担 18万元付款义务，老
杨通过执行已得 26 万元，应退回 8 万元。但

老杨已无财产和收入来源，8万元难以追回。
双方在诉讼中均存在不诚信之处。既然已经
查清事实，双方能否各退一步，就此和解呢？

出乎意料的是，老李对我们非常理解，
他最终承认签名是其书写，并愿意和解，也
不要求老杨退款了。老杨也认识到自己之
前贪心，没有及时提交《支付方案》，导致自
己败诉，现在愿意撤回复查申请。

双方达成和解后，我们并未止步。考虑到
双方仍陷于执行回转纠纷，我们多次与游仙
区法院联系，建议解除对老杨的失信执行措
施。2024年 12月，老李撤回执行回转申请，法
院将老杨从失信名单中移除。执行回转案件
终结，双方彻底息诉息访，回归正常生活。

那是 2023 年 3 月的一天早晨，老董来
到我院 12309 检察服务大厅，说村委会欠他
工钱，他要了 20年也没要到。

经了解，老董从 1978 年至 1998 年在农
村放电影，有时村里没钱他就自己垫，到现
在董家村委会还欠他影片租金 3.8 万元、放
映劳务费 4.3 万元。1997 年，老董的妻子摔
伤，急需用钱治疗，但村里一直没钱给老
董，直到 2003 年时才打了张欠条。之后老董
每年年底都去村委会要账，均没有结果。

8 万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老董说的
是真的吗？案件有没有过诉讼时效呢？

带着疑问，第二天我们赶到董家村委
会核实情况。村支书说他自己是本村人，
2005 年开始当村干部，老董确实每年年底
都来要钱。这笔钱是几十年前的旧账，账本
没有了，老干部也都不在了，打欠条的会计
老严十几年前也搬走了，根本搞不清楚。

老董怎么会为村里垫付这么多钱呢？我
们来到老董家里，一进门就看见客厅中间的
桌子上摆着一枚“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家
里陈设很简单。寒暄过后，我问老董怎么会
给村里垫这么多钱，他说：“当时没什么娱乐
活动，大家都特别盼着放电影，尤其是孩子
们。我实在不忍心村里人看不到电影。”

从老董家出来，我们又找了村里几位老
人了解情况，他们都说老董是大好人，上世
纪 70 年代，他在公社当电影放映员。村里没
钱放电影，老董总是自掏腰包垫付。后来，他

妻子摔伤，因没钱耽误了治疗，瘫痪在床几
十年，前几年去世了，家里日子很难过。

回单位的路上，我想这个案子确实难
办。同时，老董那句“不忍心让村里人看不
到电影”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作为民事检
察官，支持弱势群体提起民事诉讼，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再难也不能放弃。

本案年代久远，老董因年老无法自行收
集证据，我们决定帮忙收集。影片租金和电
影放映劳务费是不是应由村委会支付？村里
没有账册，乡档案室、县档案馆有没有呢？老
董被任命为电影放映员有没有任命文件呢？

有了这个思路，我们兴冲冲地来到了
乡档案室。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们，1998 年
发洪水，账本都被泡烂了。我们在一堆浸有
水渍的材料中翻了一上午，虽然没有找到
董家村委会的账册，但找到了其他村委会
的零散账本，里面有支付老董影片租金和
电影放映劳务费的明细。

接着，我们在县档案馆找了整整两天，
终于找到一本旧会议记录本，里面写着：

“1978 年 12 月 31 日，任命董某某同志负责
电影放映队工作。”

虽然任命老董的会议记录可以印证老
董所说的放映电影的事实，其他村委会的
支付明细也可以印证影片租金和电影放映
劳务费确实由各个村委会支付。但是，董家
村委会拖欠老董的金额到底是多少呢？

当时打欠条的村委会会计老严成了本

案关键证人。我们立即联系当地派出所，通
过户籍系统查到老严儿子的电话，找到了
老严。他证实村里确实拖欠老董放映劳务
费和影片租金，欠条是他根据当时的放映
明细打的。

总算收集到了充分的证据，2023 年 5
月，我们依法向县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
书。老董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感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坚持，我都不抱希望了。”看着
老董的笑脸，我们也松了一口气。

可是，即便起诉了，老董拿得到钱吗？为
真正帮到老董，我们积极协同县法院组织调
解。头回调解时，村支书支支吾吾，一会儿说

“村里没钱”，一会儿说“历史遗留问题没办法
解决”。我把取到的证据摆出来，指着墙上“不
忘初心”的标语说：“村支书，您小时候也是追
着董叔的电影跑，那会儿他为了让你们看上
电影，连结婚的手表都卖了！”在场的村干部
都低下了头，有个女干部还偷偷抹眼泪。经过
释法说理，双方终于达成了和解协议。

老董考虑到村委会确实困难，同意村
委会分期支付。县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出具
民事调解书。当天，老董就收到了第一笔
钱。他激动地抹着眼泪说：“现在我的老年
生活总算有着落了。”同事在旁边用手机抓
拍了这一瞬间，照片中，70 多岁的老放映员
和佩戴检徽的我们并肩而立，仿佛在诉说
着时代的接力——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
为民的赤诚。

北京初春的一天，我院的接待室里，一
个小伙子满头大汗，手里紧紧攥着皱巴巴的
借条说：“检察官，我的公积金被人骗走了！”

这话乍一听荒谬至极：提取公积金要本人
符合条件、层层审核，怎么会轻易被骗呢？没想
到，这个离奇的开头，竟牵扯出一起假官司。

小伙子姓王。几个月前，股市飘红让小
王急红了眼，可缺少本金却成了拦路虎。此
时，朋友圈突然出现的“专业提取公积金”
广告像一根救命稻草。小王联系上广告中
的老魏后，对方打包票说：“兄弟放心，我帮
上百人取过，合法合规，绝对出不了岔子！”

在老魏的“指导”下，小王亲手写下 15
万元的借条和收条。接着在老魏的安排下，
小王成了被告。法庭调解时，老魏拿着假借
条声泪俱下，小王配合着低头认错，法院很
快出具了还款调解书。20 天后，小王的公积
金账户被法院直接扣划，执行款就这样转
到了老魏手里。小王心中虽有不安，但想着
马上就能拿到投资本金，也就忍了。可当老
魏打回 8 万元时，小王才发现手续费从约定
的 20%暴涨到了近 50%。他顿时觉得不对
劲，想要反悔，可老魏电话关机，人间蒸发。

我一听这个过程，虚构借贷事实，利用
司法程序，获取不当利益，是典型的虚假诉

讼。顺着线索深挖，我们发现老魏近 3 年有
32 起同类案件，涉案金额超 400 万元。资金
流向显示，每笔公积金到账后，老魏都会通
过其他人的账户进行周转，再将“缩水”的
钱转回给像小王这样的“借款人”。

资金回流的证据有了，但当事人相关
的证据，只有小王的陈述，还远远不足以认
定虚假诉讼的事实。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突
破其他“借款人”了。当我们找到另一位借
款人小李时，她却矢口否认。转机出现在我
们发现 32 人中的小李和小马是同事关系。
第二次询问时，我们将小李、小马安排在相
邻的两间询问室。结束询问时，两人在走廊
中“偶遇”。小李脸色瞬间煞白：“他怎么在
这儿？他说什么了？”我说：“人家态度可比
你好”，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小李的心理防
线。之后，小李、小马双双坦白，其余当事人
也逐一被击破。

接下来就是老魏了，没想到老魏被找
到后，竟还在狡辩：“我帮他们取自己的钱
也犯法？”我们义正词严：“合法提取没问
题，但欺骗法院、破坏司法秩序、危害国家
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就是违法犯罪！”

案件看似尘埃落定，然而用来转账的
“其他人”却成了我们心里的一根刺。翻遍

老魏数百页的银行流水，经过抽丝剥茧般
的细致调查，一个分工明确的 10 人作案团
伙逐渐浮出水面。10 人共涉及 132 起虚假
诉讼案件，涉案金额高达 900余万元。

检察机关对这 132个案子向法院提出民
事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全部采纳，撤销了
这些案子的调解结果。老魏等10人也因构成虚
假诉讼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小王等人，因
为情节轻微、退还了公积金款，均被不起诉，消
失的900余万元公积金重新回到了原位！

案子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们意识到，
这绝非个案，背后或许藏着庞大的黑灰产业
链。在北京市检察院的支持下，“虚假诉讼套
取住房公积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应运而
生。如今，这个模型已在全国范围内触发监
督线索，其中，北京市检察机关运用这个模
型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共计 206件，还向
河北省、辽宁省检察机关移送监督线索 114
条，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 300 余条，178
人被立案侦查，1300 余万元公积金款被追
回，成功斩断了伸向公积金的“黑手”。

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不仅是对虚假
诉讼行为的雷霆出击，更是一堂全民普法
课。当虚假诉讼的迷雾被驱散，公平正义的
阳光才能普照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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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的价值不应被忽视
□讲述人：湖北省荆门市检察院干警 刘于宏

老韩和“老赖”
□讲述人：江苏省睢宁县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戴广栋

迟到多年的工钱
□讲述人：江西省鄱阳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朱霞

消失的900多万元公积金重新归位
□讲述人：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 侯士芳

双方当事人的锦旗同天寄到检察院
□讲述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助理 李大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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